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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赵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方岳亮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蒋进奎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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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财务数据 

本报告期对以前期间财务数据是否进行了追溯调整或重述 

□ 是 √ 否  

 2013 年 1-3 月 2012 年 1-3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元） 4,295,869.93 109,481,192.11 -96.0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3,010,567.13 15,864,395.64 -118.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2,702,941.90 16,308,125.47 -116.5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667,335.08 -7,979,136.18 -221.68%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78 0.0936 -119.0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78 0.0936 -119.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3% 10.36% -12.39% 

 2013 年 3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总资产（元） 427,041,301.35 422,920,664.28 0.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47,440,023.55 148,656,758.68 -0.82%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90,000.00 
珠海担保诉讼案预计偿还债务

本期所计提的利息。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22,222.25  

所得税影响额 -4,597.02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0.00  

合计 -307,625.23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7,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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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13.65% 23,136,348 23,136,348   

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85% 20,080,963    

陈德海 境内自然人 1.14% 1,940,200    

向春 境内自然人 0.52% 881,777    

王红文 境内自然人 0.48% 817,900    

盛光泽 境内自然人 0.41% 701,700    

高凌 境内自然人 0.4% 686,300    

梁容宽 境内自然人 0.38% 636,800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约定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37% 628,00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

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境内非国有

法人 
0.37% 619,2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新时代教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20,080,963 人民币普通股 20,080,963 

陈德海 1,94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940,200 

向春 881,777 人民币普通股 881,777 

王红文 817,900 人民币普通股 817,900 

盛光泽 701,700 人民币普通股 701,700 

高凌 686,300 人民币普通股 686,300 

梁容宽 636,800 人民币普通股 636,800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

账户 
628,000 人民币普通股 628,000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 
619,200 人民币普通股 619,200 

周静 598,900 人民币普通股 598,9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江苏开元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

人。公司未知其他前十名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未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股东齐鹏飞通过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专用账户持有本公司 628,000 股股份；。

股东杜恒壮等人通过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 619,200

股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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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 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单位：元 

报表项目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

额) 

年初余额(或上期金

额) 

变动比率 变动原因 

货币资金 35,713,660.34 62,833,734.95 -43.16% 
主要是预付在建房产项目工程款；支付已完工房产项

目应付工程款；支付高细磨机改造项目工程款。 

应收账款 2,913,728.40 4,133,837.14 -29.52% 主要是收回水泥销售货款。 

预付款项 24,978,783.71 18,450,781.50 35.38% 主要是预付昆山光华娱乐城一期A区项目工程款。 

其他应收款 2,190,042.82 1,137,150.37 92.59% 
主要是预支律师事务所案件代理费用和未到账的银

联刷卡房款。 

其他流动资产 0.00 4,000,000.00 -100.00% 赎回14天周期型2号理财产品。 

在建工程 2,706,094.52 352,925.52 666.76% 主要是高细磨机改造项目土建安装和设备投入。 

其他非流动资产 6,728,131.29 2,474,845.00 171.86% 主要是预付设备及工程款。 

应付账款 18,780,687.08 25,382,605.36 -26.01% 支付已完工房产项目应付工程款。 

预收款项 107,923,508.00 87,354,572.50 23.55% 
主要是预收昆山光华娱乐城一期A区房款；预收宝应

白田雅苑三期12-13幢房款；预收水泥货款。 

应付职工薪酬 232,331.68 388,645.95 -40.22% 支付计提的2012年年终奖金。 

应交税费 17,300,479.72 27,791,972.60 -37.75% 
主要是支付新华苑四期土地增值税清算税款和支付

预售房款税款。 

营业收入 4,295,869.93 109,481,192.11 -96.08% 

主要是本期房地产在建项目均未交房实现销售收入；

可售存量房数量同比大幅下降；水泥因受气候和假期

影响，未进入正常销售期。 

营业成本       1,689,104.18 75,861,632.34 -97.77%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营业成本下降。 

营业税金及附加 514,643.82 8,320,854.57 -93.82%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营业税金及附加下降。 

销售费用        347,723.41 113,056.74 207.57% 主要是本期结算昆山光华娱乐城一期A区销售佣金。 

财务费用         1,496,967.88 -9,083.02 16580.95% 主要是本期计提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借款利息。 

资产减值损失         64,086.88 -8,572.42 847.59% 主要是本期计提水泥存货跌价准备。 

所得税费用          174,339.00 5,827,089.98 -97.01%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所得税费用下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3,010,567.13 15,864,395.64 -118.98% 

营业收入下降相应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

降。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25,667,335.08 -7,979,136.18 -221.68% 

主要是支付的工程款和各项税费同比大幅度上升。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5,402,864.23   

主要是高细磨机改造项目土建安装和设备投入减少

的现金。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49,875.30  -1,587,666.66  96.86% 主要是支付的贷款利息同比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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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每股收益 (元 /

股) 

-0.0178  0.0936  -119.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下降相应基本每股收

益下降。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对报告期内发生与以前期间发生但延续到报

告期的重大事项及其进展情况进行了披露，重大事项情况概述及相关临时报告网站查询索引如下表所示：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

询索引 

2010 年 3 月 17 日，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珠海中院”）依据（2001）

珠法经初字第 125 号《民事判决书》及申请执行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广州办事处的申

请，恢复执行信达广州办事处申请执行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珠海白山不锈钢

制品有限公司、赵连志借款合同纠纷案。公司即向珠海中院提出正式书面异议，2012 年 8

月，公司收到珠海中院（2002）珠中法执恢字第 208-2 号《限期履行通知书》，珠海中院

限令公司在收到《限期履行通知书》之日起五日内将欠款人民币 2100 万元汇入珠海中院

执行账户，逾期仍不履行的，珠海中院将依法处置公司持有的已冻结的航空动力（证券代

码：600893）股票 1,494,860 股，所得款项用于案件执行。公司即向珠海中院请求依法决

定暂缓受理（2002）珠中执恢字第 208-2 号案件执行。2012 年 11 月，公司收到珠海中院

（2012）珠中法执异字第 9 号《执行裁定书》，珠海中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工作中正确适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第 202 条、第 204 条规定的通知》，光华控股提

出的异议不适用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因此珠海中院驳回光华控股的异议申

请。公司已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目前正在复议过程中。 

2012 年 11 月 28 日 

巨潮资讯网  2012-38

号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其他涉及该案的临

时公告索引 2012-18 

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2010-06 诉讼公告 ） 

2013 年 2 月 4 日，公司收到苏州仲裁委员会向公司出具的（2013）苏仲裁字第 089

号《仲裁通知书》。申请人江阴同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阴同润”）与公司因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向苏州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2013 年 3 月 12 日，公司收到苏州仲裁

委员会出具的（2013）苏仲裁字第（089）号《裁决书》。苏州仲裁委员会作出如下裁决：

（一）公司偿付江阴同润借款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及利息人民币 185.87 万元，并支付自

2013 年 1 月 28 日起至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利息，以未归还的本金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12%

计算，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 5 日内履行完毕；（二）本案仲裁费人民币 272450 元，由公

司承担。该仲裁费江阴同润已经预交，本会不再退还，由公司在履行本裁决第（一）时一

并支付给江阴同润。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目前，公司正在积极筹措

资金，争取尽早妥善解决上述债务。 

2013 年 03 月 13 日 

巨潮资讯网 2013-003

号 仲裁进展公告（其

他涉及该案的临时公

告索引 2013-002 仲裁

公告） 

1998 年 4 月 23 日，大连万吉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万吉”）在中国建设

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贷款 1,000 万元，公司为该项贷款出具了《保证合同》，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由于贷款到期未还，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开发区分行提起诉讼。大连市中级人民法

院将大连万吉部分房产查封，并已将部分查封房产予以拍卖，拍卖所得已经偿还所欠贷款

的本金，尚有部分未拍卖房产足以抵偿所欠贷款利息。依据江苏苏州新天伦律师事务所出

具的法律意见书，目前该案尚未执行完毕，法院查封资产尚未拍卖，但申请执行人认为所

查封资产足以抵偿该笔债务。 

2013 年 04 月 25 日 
公司历年披露的年报、

半年报 



吉林光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7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

益变动报告书中

所作承诺 

赵璧生 

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着手解决金圆置业与光华控股的同业

竞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将金圆置业出售给无关联第三方、不

开展新的房地产业务，并在现有房地产项目结束后将浙江金圆置

业有限公司注销等手段。 

2012 年 07

月 12 日 

承诺方关

于避免同

业竞争的

承诺长期

有效。 

履行中 

金圆控股 

1、截止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并

未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光华控股相竞争的业务。 2、本

公司及其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与光华控股

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也不从事与光华控股存在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 3、如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其他企业有任何商

业机会可从事、参与任何可能与光华控股现有的生产经营构成竞

争的活动，则将该商业机会给予光华控股。 

资产重组时所作

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

再融资时所作承

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

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

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

体原因及下一步

计划 

不适用 

是否就导致的同

业竞争和关联交

易问题作出承诺 

是 

承诺的解决期限 不适用 

解决方式 

赵璧生先生承诺：在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将着手解决金圆置业与光华控股的同业竞争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将金圆置业出售给无关联第三方、不开展新的房地产业务，并在现有房地产项目结束后将浙江金圆置业有限公

司注销等手段。 

承诺的履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严格履行承诺，金圆置业未开展新的房地产业务，且赵璧生先生正在安

排该公司的处置方案。 

四、对 2013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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